




洪开审〔2025〕20号
关于洪洞县聚世能有机肥有限公司年产1.5万吨腐殖酸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洪洞县聚世能有机肥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报批<洪洞县聚世能有机肥有限公司年产1.5万吨腐殖酸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的申请》、《洪洞县聚世能有机肥有限公司年产1.5万吨腐殖酸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污染影响类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表》”）等相关资料已收悉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，现对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该《报告表》由山西信智和环能科技有限公司编制，编制格式较规范，内容全面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，评价结论明确，可作为工程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。
二、你公司年产1.5万吨腐殖酸有机肥建设项目，位于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赵城现代煤化工园（赵城镇侯村南138m处）。本项目建设规模：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原料准备车间、生产车间、成品库及其他辅助工程。年产1.5万吨腐殖酸有机肥建设项目。总投资：5174.03万元，环保投资500万元。项目在严格落实本《报告表》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批复要求的前提下，污染物可满足达标排放，我部同意建设。
三、本项目要严格按照本《报告表》要求，配套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加强施工期间的污染防治措施，施工期间必须严格划定施工区域，强化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，落实施工期间的污染防治措施。
2、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参照《排污许可证申请和核发技术规范工业炉窑》（HJ1121-2020）附录A.1废气可行技术，干燥工艺颗粒物可行技术包括“袋式除尘；静电除尘”，本次针对烘干废气设置有“沉降室+静电除尘”的处理工艺，同时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能够满足排放标准限值要求，因此本项目采取的烘干废气处理措施可行。
3、认真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要求建设轮胎清洗装置。输水管线采用保温管材并加装电加热丝，池体内的水采用电加热棒进行保温，保证洗车平台冬天正常使用。洗车平台配套三级沉淀池，总容积为5.0m3，池体长2.5m，宽2m，深1m。洗车废水经三级沉淀出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。
4、认真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要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，使其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而造成的噪声污染；对动力机械、设备，加强定期检修、养护。
5、认真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中的废料，运往当地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。生活垃圾可用垃圾桶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6、各污染物排放量为：颗粒物0.622吨/年、二氧化硫0.529吨/年、氮氧化物0.44吨/年。
四、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；项目建成后，要按照相关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如遇（国家）上级政策、标准等变动，项目建设单位一律执行上级及相关部门最新政策规定要求。
五、你公司在收到本批复3个工作日内，到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进行监管报备，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
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行政审批服务部    
            2025年12月5日 






抄送：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、编制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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